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清原满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条例（修订）》的决定

（2020 年 5 月 11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批准清原满族自

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清

原满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修订）》，

由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实施。

清原满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2019 年 12 月 19 日清原满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20 年 5 月 11 日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依法加强林业管理，保护、培

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清原满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县境内从事森林、林木、

林地的保护、培育、经营管理和开发利用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

责本地区的林业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林业工

作。

乡镇林业管理机构在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下

和县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行使林业管

理职能。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森林防火指

挥部，乡镇建立防火组织，划定防火责任区。

自治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以及其

他常驻单位，按照规定建立森林消防队伍，设

置防火设施。

每年春季 3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秋季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为森林防火戒严期。戒严

期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第五条  自治县应将封山育林的禁伐林区、

幼林地等特定区域划定为封山育林保护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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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封闭管理。

第六条  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森林病

虫害的监测、预报、调查等防治工作和森林植物、

林木、种苗及林产品的检疫工作，管控和扑灭

疫情，监管处置疫木及其制品。

禁止违法违规运输、经营、加工和使用疫

木及其制品。

禁止妨碍、阻挠疫木采伐、运输等除治疫

木的行为。

第七条  自治县禁止下列危害和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

（一）扒剥活立木树皮、未经审批擅自采

集枯死树、伐倒木和非法收购、加工大柴；

（二）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和特种用途

林内放牧、割柴草；

（三）毁林开荒、开垦林地种植农作物、

中药材及占用已开垦的林地重复种植；

（四）非法采挖、移植树木；

（五）采挖山皮土等破坏土壤覆盖层；

（六）禁止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

（七）非法砍伐柞幼树毁林养蚕；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八条  自治县实行林木采伐监管制度。

对设计审批的林木采伐进行勘查验收，对木材

的运输、经营、加工进行监督管理。

第九条  自治县实行木材号印管理制度。

本县生产的木材规格材经采伐验收后应由所在

乡镇林业管理部门或国有林场打号印。

自治县出产的木材规格材无检木号印的禁

止运输、经营、加工。

禁止制售假检木号印。

第十条  自治县实行木材经营加工台账管

理制度。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建立木材原材料

和产品出入库台账。木材加工企业购买的木材

或半成品原材料，须在购入 3 日内持有效合法

来源证明向林业主管部门申报，经现场查验后

记入木材购销登记册（卡），并经现地植物检

疫后以此核发植物检疫证书。

无号印或号印不全的应同时申请补打号印。

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自木材经

营加工企业设立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登

记信息送林业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森林公

安部门应依法对运输木材和其他林副产品的车

辆进行检查。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对下列行为

给予表扬和奖励：

（一）保护森林资源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扑救森林火灾有重大突出贡献的；

（三）检举揭发盗伐滥伐林木、非法运输

木材和破坏林地，使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免

遭重大损失的。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根

据情节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野外用火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二）大田地用火的个人并处 500 元罚款，

单位用火的并处 1 万元罚款；

（三）林缘地用火的个人并处 2000 元罚款，

单位用火的并处 1.5 万元罚款；

（四）引起火情的个人并处 3000 元罚款，

单位用火的并处 2 万元罚款，并承担扑火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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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起火情烧毁树木的，赔偿实际损

失，并处树木价值 1 倍的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给予

下列处罚：

（一）违法违规运输、经营、加工和使用

疫木及其制品的，没收其全部木材及其制品，

并处木材及其制品价值 1 倍的罚款。

（二）妨碍、阻挠疫木采伐、运输等除治

疫木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的

处 3000 元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给予

下列处罚：

（一）扒剥活立木树皮的，没收其实物，

并以每 15 公斤干树皮或 25 公斤鲜树皮折合 1

立方米木材计算，处以木材价值 3 倍的罚款；

未经审批擅自采集枯死树、伐倒木和非法收购、

加工大柴的，没收其采集、收购、加工的木材

或大柴，并处价值 2 倍的罚款。

（二）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特种用途

林内放牧、割柴草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补种毁坏树木，并处 500 元罚款。

（三）毁林开荒、非法开垦林地种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种植物予以平毁，限期恢

复植被，并处非法开垦林地每平方米 10 元罚款；

造成林木毁坏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依

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 3 倍的树木，并处

毁坏林木价值 3 倍的罚款；

占用已开垦林地重复种植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种植物予以平毁，限期恢复植被，并

处以每平方米 2 元罚款。

对到期拒不恢复植被的，由林业主管部门

组织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四）非法采挖、移植树木的，按照盗伐、

滥伐林木予以处罚。

（五）采挖山皮土等破坏土壤覆盖层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毁坏林地

的处以每平方米 10 元罚款。

（六）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没收猎

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5000 元罚款。

（七）非法砍伐柞幼树毁林养蚕的，按照

盗伐、滥伐林木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给予

下列处罚：

（一）运输自治县出产的无检木号印木材

的，没收全部木材或变卖所得，并处木材价值

30% 罚款；经营、加工无检木号印木材的，没

收全部木材或变卖所得，并处木材价值 2 倍的

罚款。

（二）制售假检木号印的，没收假检木号印，

并处以 5000 元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给予

下列处罚：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收购、加工非法来源木

材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

工的木材或变卖所得，并处木材价值 2 倍的罚

款。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购买的木材未在规定期

限内申报查验的和未按照规定补打号印的，按

无合法来源木材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国家公职人员、林业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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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林业经营单位人员、森林管护人员，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森林资源

破坏和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9 月 16 日

起施行。2002 年 1 月 22 日清原满族自治县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清原满族

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修订《清原满族自治县森林资源 
保护管理条例》的说明

清原满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修订的必要性

条 例 于 2002 年 1 月 22 日， 经 清 原 满 族

自治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2 年 5 月 30 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2002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条例修订后至今有 17 年时间，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有关上位法修改变更和林业权责

的变化，大部分条款已经不适应当前和今后我

县实际工作需要。因此，对条例进行再次修订

十分必要。

二、修订过程

县人大常委会将条例的修订列入 2019 年工

作计划，成立了由县人大常委会民侨委、县司

法局、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条例修订起

草委员会，启动修订工作，3 月份省人大将我县

条例修订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起草委员会从 6

月份开始，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反复修改形成讨论稿。7 月下旬，县人大常委会

组织起草委员会成员单位，到新宾满族自治县

考察了《新宾满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的制

定实施情况，学习借鉴外地经验，进一步对讨

论稿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11 月末，省

人大民侨外委立法处到我县对条例进行论证和

指导，形成条例修订草案，至 12 月初，县政府

常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条例

修订草案。2019 年 12 月 19 日县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修订草案。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工作遵循严谨规范，明确具体，使用

有效的原则，从我县实际情况出发，对条例大

幅度修改。修订后条例共 21 条，比原条例增加

了 9 条，具体情况如下。

（一）加强依法管理，充实内容，增设新

条款。根据立法法第五条“法律规范应当明确、

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规定，为依

法加强林业管理，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增强

条例的实用性和执行力，本次修改增设了 11 条

新条款，这些条款内容属于条例的重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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